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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报送揭阳空港经济区枫江（登岗内河）
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审查意见的函

建管科：

2018年10月，你科室转来揭阳空港经济区农林水务局报送的《揭阳空港经济区枫江（登岗内河）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书》（以下简称《初设报告》）及有关附件收悉，我中心组织相关技术人员对《初设报告》进行审查。经审查，该《初设报告》基本达到《水利水电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编制规程》（SL619-2013）及《广东省中小河流治理工程设计指南（试行）》要求。现将审查意见（详见附件）予以报送。

附件：揭阳空港经济区枫江（登岗内河）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审查意见

揭阳市水利水电技术中心

2018年10月22日
揭阳市水利水电技术中心           2018年10月22日印发
附件：

 揭阳空港经济区枫江（登岗内河）
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审查意见

枫江（登岗内河）治理工程位于揭阳空港经济区登岗镇。该工程已列入省中小河流治理（二期）2018年治理任务项目清单。受项目法人委托，四会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编制完成了《揭阳空港经济区枫江（登岗内河）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以下简称《初设报告》）。

2018年9月25日，我中心在空港区组织召开了《初设报告》技术审查会。揭阳市水务局, 揭阳空港经济区农林水务局、登岗镇水利所，四会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等单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后,提出了补充修改意见。2018年10月中旬，项目法人将修改后的《初设报告》上报复审。经审查，修改后的《初设报告》基本符合《广东省中小河流治理工程设计指南》的要求。主要审查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的必要性
揭阳空港经济区枫江（登岗内河）治理工程位于登岗镇境内。枫江属榕江南河二级支流，北河一级支流。枫江流域面积663km2，河流长度71km，发源于潮州市笔架山，至深坑公路桥入揭阳境内。登岗镇内河网交织，主要内河为李厝港河，河流集雨面积28.4km2，河流长度7.5km，坡降0.1‰，其内河支流有后港溪、河尾沟、安乐溪、登岗小溪、登岗溪等，与枫江、中漓溪、中漓西溪互通，洪涝水均汇入李厝港河从登岗电排站排出枫江。登岗镇地理位置优越，地处汕、潮、揭三市中心，近年来，该镇航空物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较快。登岗镇地处枫江中下游左岸，为平原河网地区，三面环水，一面为低丘周边。近年来，登岗围防洪排涝等骨干工程也将相继建成，但由于登岗内河为农村河道，以农田灌排为主，每逢台风暴雨期，河道行洪排泄不畅，极易形成内涝；两岸村庄沿河存在违建现象较严重，生活垃圾堆积，河道淤积退化且多年未清淤等河道行洪排水安全问题。为消除工程隐患，提高登岗内河行洪能力，增强河岸抗冲刷能力，减少洪涝灾害，保护两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提高两岸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促进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揭阳空港经济区枫江（登岗内河）工程进行治理是十分必要的。
二、水文

（一）基本同意枫江设计洪水采用面积比法推求洪峰流量，而洪水过程线则采用综合单位线法的计算成果。本设计采用《广东省暴雨径流查算图表》查取相关水文参数进行计算，采用综合单位线法计算成果基本满足要求。
（二）基本同意李厝港河及其他内河设计洪水采用综合单位线法的计算成果。

（三）基本同意榕江北河设计洪水以赤坎站站为参证站，采用经审批的《揭阳市榕江设计洪潮水面线报告》成果。

（四）基本同意李厝港河口内外洪潮遭遇及排涝分析成果。
   （五）基本同意内河各支流整治后河道设计水面线计算成果。
（六）同意采用施工期（5年一遇）设计洪水成果。

三、工程地质

（一）基本同意区域地质和工程地质条件评价。

（二）基本同意根据不同工程地质单元划分，分段进行堤身填土、堤基渗透性、岸坡稳定性及挡墙工程地质条件及评价，提出了主要工程地质问题，提供的岩土层物理力学参数建议值基本合理。
（三）同意环境水对钢筋混凝土、钢结构腐蚀性评价结论。 

（四）同意天然建筑材料勘察成果及材料就近外购的意见。
本阶段勘察的砂、石、土料来源及运距基本合适，下阶段对河道疏浚清淤料应进一步勘察分析，依法依规对清淤料进行处置，充分考虑利用清淤料作为回填材料，减少弃渣。
（五）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工程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0.15g，相应地震基本烈度为Ⅶ度。

四、工程任务和规模

（一）工程任务

本工程主要任务：对河道清淤疏浚、重点河段进行护岸工程建设，提高河道的行洪减灾能力，在保障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兼顾改善河流生态环境，符合中小河流治理的任务要求。
（二）工程建设内容及建设规模
治理范围：治理枫江6条内河支流，包括李厝港河及其支流后港溪、河尾沟、安乐溪、登岗小溪、登岗溪，河道总长度14.7km，其中，李厝港河长6.2km、后港溪长2.4km、河尾沟长2.75km、安乐溪长0.6km、登岗小溪长1.2km、登岗溪长1.55km。 
建设内容：⑴ 整治范围内全河段进行清淤疏浚，清淤河道长度14.7km；⑵ 重点河段进行护岸工程建设，新建护岸总长度13km，其中李厝港溪护岸长7.8km，后港溪护岸长4.2km，登岗溪护岸长1km；⑶全河段进行清违清障，对河道管理范围进行划界和界桩埋设。本次设计建设内容与规划基本一致。
五、工程总布置及主要建筑物

（一）工程等别和标准

根据《防洪标准》（GB50210-2014）、《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252-2017）及《广东省中小河流治理工程设计指南（试行）》等规定，基本同意拟整治内河洪水标准为10年一遇，李厝港溪桩号0+080-1+380、4+275-5+125等河段堤岸按10 年一遇洪水标准设防，其余河段堤岸不设防洪标准，对河道进行疏浚以提高行洪排涝能力。护岸工程主要建筑物级别为5级，次要建筑物为5级。
（二）河道整治导线及堤（岸）线布置

1、基本同意河道治导线及堤（岸）线沿现状堤（岸）线走向，整治中心线基本以原河道中心线布置，确定河道整治布置。下阶段应结合水流、地形条件，以不侵占河道行洪断面的原则，根据确定的河道控制宽度，严格按满足行洪的要求，对河道严重淤积段、缩窄段进行清淤疏浚和拓宽整治，对局部不合理的河段可适当修顺河流岸线，确保河道行洪安全。

2、基本同意整治工程总体布局。
整治内河河道宽度以不缩窄现状河道宽度为基本控制条件，对河道进行疏浚清淤，以及对重点河段两侧河岸进行防护。
具体布置如下：
（1）清淤河段，包括李厝港河从枫江河口（桩号0+000）起至中漓溪河口（桩号7+500），长6.2km（不含已完成整治的0+080至1+380改道段）；后港溪从李厝港河口（桩号0+000）起至中漓西溪河口（桩号2+400），长2.4km；河尾沟从李厝港河口（桩号0+000）起至中漓西溪河口（桩号2+750），长2.75km；安乐溪从河尾沟河口（桩号0+000）至上料沟汇入口（桩号0+600），长0.6km；登岗小溪从李厝港河口（桩号0+000）至许厝村口（桩号1+200），长1.2km；登岗溪从李厝港河口（桩号0+000）至西淇村尾（桩号1+550），长1.55km，以上清淤河道总长14.7km。
（2）护岸河段，包括李厝港溪桩号0+000-0+080 及1+930-2+620 左右岸，2+620-3+360右岸、3+360-3+870及5+250-7+500 左右岸，护岸长7.8km；后港溪桩号0+000-0+265及0+565-2+400 左右岸，护岸长4.2km；登岗溪桩号0+000-0+450左右岸、0+450-0+550 左岸，护岸长1.0km，新建护岸总长13.0km。

（三）主要建筑物

1、同意本工程护岸采用贴坡式断面型式。
2、基本同意护岸工程结构设计。护岸工程护坡采用可植生的带孔护坡砖结构，即坡脚以上铺设植草砖，坡度为1：2，植草砖采用C25 砼预制厚80mm，下垫1:1 砂石厚100mm，植草砖安装后铺土植草；植草砖坡顶设置C20砼缘石结构，墙顶略高于岸顶地面高程；为满足岸坡抗冲要求，下部护脚护至坡度l：3～1：4 的缓坡河床处，采用块石砼作为基础进行防护，尺寸为0.6m（宽）×0.9m（深），埋深0.6m-0.9m，基础采用片石挤淤厚约300mm，块石砼基础底铺1:1 砂石垫层厚100mm。 
3、下阶段应进一步优化护岸结构设计。在座弯顶冲、水流冲刷严重等有抗冲要求河段加强防冲工程措施，临水侧护坡采用砌石或砼等抗冲刷能力较强的护坡结构，护脚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干砌石、抛石或格宾笼等进行防护；完善护岸上部堤面结构及内侧排水设计，在人员密集段设置护栏。
4、下阶段应补充完善护岸边坡和结构稳定性复核计算。
（四）河道疏浚清淤
1、基本同意河道纵坡维持原河床比降0.1‰，对全河段进行清淤淤疏。即以登岗内河清淤起点李厝港河口桩号 0+000，起点河床底高程为-2.00m，疏浚主河床至设计高程，其余支流均与上级河道河床平顺衔接。

2、基本同意河道横向清淤坡度和清淤深度设计。在保持原河岸稳定的基础上，设计从距离河道堤脚2-3m，河床较小断面按1:3的边坡、河床较宽阔断面按1:6-1:10 的边坡、河床宽阔断面对主河槽按1:3-1:10的边坡开挖至清淤高程，局部较狭窄的河段全断面开挖至清淤高程，清淤深度基本控制在0.0～1.0m 左右。主要以清除河道垃圾、杂草及腐烂淤泥、消除卡口，增大过流断面，提高河道过流能力。
3、下阶段应进一步优化堤岸整治及清淤疏浚措施设计：根据河床滩槽分布格局和淤积状况，采用复式断面清挖河道，适当加大清淤边线到护岸挡墙的安全距离，以保证河岸挡墙或建筑物的安全。
4、基本同意河道清淤料处置方案。

（五）观测设计
基本同意建筑物安全监测等观测设计。

六、施工组织设计

（一）基本同意工程施工总布置方案及施工总进度，本工程施工应按省要求的计划时间完成工程建设任务。

（二）基本同意工程施工导流设计，施工导流标准为枯水期5年一遇洪（潮）标准。

（三）基本同意施工导流方案设计。本工程护岸施工采用围堰施工，即在枯水期可分段截流，分段抽干河槽蓄水（河槽蓄水无法自流排出）和施工期来水进行导流施工。围堰结构均采用袋装土围堰填筑，两侧设织塑布防渗。下阶段应根据场地施工条件，优化施工导流围堰布置，并充分利用开挖土为袋装土材料，减少围堰工程量。 
（四）基本同意主体工程施工及土石方平衡分析。本阶段施工临时道路布置数量和工程量偏大，下阶段应进一步优化。

（五）基本同意本阶段弃土弃渣选址规划和弃渣处置方案。本工程弃渣直接外运至政府批准设立的余泥渣土无害化处理站（离本工程最近的揭东试验站，位于云路镇云七村村道旁，运距20km）进行无害化处理，不专设弃渣场。
（六）下阶段应严格落实清淤料和弃渣处置措施，落实施工期安全生产措施（含施工扬尘污染防治费），避免清淤料产生二次污染，严格要求弃土、弃渣运至指定地点处理，确保弃渣场使用安全与规范，依法依规地完善弃土处置等相关手续。
八、工程占地

（一）基本同意工程占地范围。永久占地主要包括两岸河道及堤岸占地范围，工程建设用地范围属水利设施用地管理范围，本工程无新增征地；临时占地主要为施工临时道路占地和施工营地占地。本工程施工临时道路占地数量大，应优化施工布置道路，减少临时占地数量及费用。
（二）基本同意工程占地范围实物指标调查成果和占地补偿标准采用依据。本工程对临时占地范围内青苗进行适当补偿，下阶段应进一步调查核实青苗补偿面积、建筑物拆除等场地清理工程量，对在河道及水利设施用地范围内种植的青苗、树木等不得补偿，工程占地补偿投资应合理。

九、环境影响评价

（一）基本同意工程建设对环境影响的评价结论及所采取的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从环境角度评价，工程建设是可行的。

（二）基本同意本工程暂列环境保护工程投资43.68万元。下阶段应按环境保护部门的要求落实环境保护工程投资。

十、水土保持

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批按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执行。
十一、节能设计与消防设计
（一）同意工程主要建筑物及机械设备选型的节能设计。

（二）同意工程建设期及运行期的用能总量及能耗分析。基本同意施工期消防措施和工程消防设计，采取的主要节能降效措施基本合理。

十二、工程管理

（一）本工程项目法人为揭阳空港经济区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技术服务中心，负责工程实施建设工作。同意工程建后按属地管理原则，由登岗镇水利所负责工程运行养护工作。

（二）本工程管理单位现有管理人员数量满足要求，不新增人员编制。

（三）基本同意工程管理范围、保护范围的初步划定。下阶段应按工程划界确权等有关规定，结合《广东省中小河流治理工程设计指南》要求，进一步划定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
（四）基本同意工程管理办法及管理经费测算。下阶段须进一步加强工程的建后管理设计，明确工程管理岗位职责和管护责任，按制定的“河长制”管理制度要求，建立河道管理长效机制，落实工程管护经费，确保工程正常运行。

（五）基本同意河道沿线从起点到终点设置界桩里程碑，共180根，界桩采用花岗岩制作，基座采用C25砼预制。

（六）基本同意工程管理设施与设备的配备。
（七）基本同意工程招标方式和初步发包方案。
十三、工程投资概算

（一）同意工程投资概算的编制原则及定额依据。计价方法及依据广东省水利厅“粤水建管[2017]37号”颁发的《广东省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
（二）基本同意工程概算所采用的材料价格依据。主材预算价格执行揭阳市2018 年8月份的（除税价）建筑材料参考价格；次材价格依据“粤水建管〔2018〕10 号文”颁发的《广东省地方水利工程定额次要材料预算价格（2018年）》和当地建设局发布的材料工地结算价；人工单价采用当地四类地区工资标准。

（三）基本同意直接工程费、间接费、利润及税金费率取值等计费标准。

（四）审查调整了部分工程量、工程单价及独立费用等。经审核，核定工程概算总投资为2898.29万元，其中，工程静态投资2726.08万元，环境保护工程投资43.68万元，水土保持工程投资39.88万元，工程占地补偿投资88.65万元。

十四、经济评价

（一）本工程是一宗以防洪排涝为主的公益性水利建设项目。同意经济评价采用的原则及依据，以国民经济评价为主。

（二）同意国民经济评价中有关参数的计取及分析成果。

（三）基本同意国民经济评价结论。本工程经济内部收益率大于8%，各项经济评价指标合理范围内，工程建设经济可行。
附件：揭阳空港区枫江（登岗内河）治理工程概算审查对比表

	揭阳空港区枫江（登岗内河）治理工程概算审查对比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上报概算
	审查概算
	增减费用
	备注

	一
	第一部分 建筑工程
	2090.33
	2075.22
	-15.11 
	

	1
	一 河道治理工程
	2082.08
	2066.97
	-15.11 
	

	2
	二 界桩埋设工程
	8.25
	8.25
	0.00 
	

	二
	第四部分 施工临时工程
	350.7
	262.53
	-88.17 
	核减导流围堰、临时道路等工程量

	1
	一 导流工程
	157.23
	107.91
	-49.32 
	

	2
	二 施工交通工程
	119.82
	83.5
	-36.32 
	

	3
	四 施工房屋建筑工程
	13.8
	13.8
	0.00 
	

	4
	十 安全生产措施费
	40.48
	38.77
	-1.71 
	

	5
	十一 其他施工临时工程
	19.37
	18.55
	-0.82 
	

	五
	第五部分 独立费用
	387.8
	258.51
	-129.29 
	

	1
	建设管理费
	21.13
	20.32
	-0.81 
	

	2
	招标业务费
	11.59
	10.36
	-1.23 
	

	3
	经济技术咨询费
	21.7
	20.84
	-0.86 
	

	4
	工程建设监理费
	50.62
	48.06
	-2.56 
	

	5
	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费
	16.97
	16.3
	-0.67 
	

	9
	工程勘测设计费
	239.21
	118.09
	-121.12 
	按标准核减

	　
	工程勘察费
	100.55
	50.28
	-50.27 
	

	　
	工程设计费
	138.66
	67.81
	-70.85 
	

	10
	其他
	25.63
	24.55
	-1.08 
	

	 
	一至五部分投资合计
	2828.83
	2596.27
	-232.56 
	

	 
	基本预备费
	141.44
	129.81
	-11.63 
	

	Ⅰ
	静态投资
	2970.27
	2726.08
	-244.19 
	

	Ⅱ
	建设征地移民补偿
	128.81
	88.65
	-40.16 
	暂列

	Ⅲ
	水土保持工程
	39.88
	39.88
	0.00 
	暂列

	Ⅳ
	环境保护工程
	43.68
	43.68
	0.00 
	暂列

	Ⅴ
	总静态投资
	3182.64
	2898.29
	-28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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